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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财经大学关于做好“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

家数据平台”2022 年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 

 
各院（部、中心）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根据《关于做好“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”2022

年监测数据填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﹝2022﹞29 号）文件

精神，结合甘肃省教育厅的工作要求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2年度

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采集和填报工作。为推动采集

工作有序进行，保证填报任务按时完成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一、数据采集内容 

根据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的填报要求，数据采

集内容包括学校基本信息、学校基本条件、教职工信息、学科

专业、人才培养、学生信息、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、工科类专

业情况等八个方面与本科人才培养相关的各类数据。 

二、数据采集工作安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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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数据采集工作流程 

（1）数据采集按照归口负责的原则，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

牵头、各教学院（部）配合完成（包含长青学院）。根据数据采

集指标，将数据填报任务进行责任分工，各部门填报任务分解

详见附件 1。 

（2）涉及到多个部门的数据项，各单位之间应加强沟通合

作，协作单位需按照数据采集要求向牵头单位按时提交电子文

档和纸质文档（需签字盖章），由牵头单位填报人员根据《2022

年度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采集系统操作流程》（见附件 2）

提交数据。 

（3）各填报单位于 2022年 10 月 28 日前，将填报数据的

电子文档报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，高等教育发展研究

与评估中心汇总各部门填报的数据，报学校审定后，提交高等

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。 

2、工作进度 

高等教育质量检测国家数据平台数据表中包含 8张基础表，

基础数据表是整个填报工作的数据基础，因此承担基础数据的

部门务必在规定日期前完成（详见下表），且数据一经提交不得

随意改动，以免影响其他数据的准确性。 

数据采集与填报具体时间节点安排 

序号 数据表性质 录入顺序 数据表名称 完成时间 责任部门 备注 

1 

基础表格 

第一步 
1-2学校相关行政单位 2022.9.20 

组织部 
两张表格的单位

号不得重复 1-3学校教学科研单位 2022.9.20 

2 第二步 1-4-1 专业基本情况 2022.9.22 教务处 引用上述单位号 

3 第三步 

1-5-1 教职工基本信息 2022.10.10 

人事处 
教职工的工号不

得重复 
1-5-2 教职工其他信息 2022.10.10 

1-5-3 外聘和兼职教师基 2022.10.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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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信息 

4 第四步 
1-6 本科生基本情况 2022.10.13 

教务处 引用上述单位号 
1-7-1 本科实验场所 2022.10.13 

5 一般表格 第五步 
除上述基础表格外的其他

表格 

2022.10.28 与表格相关

职能部门 

引用上述单位

号、工号、学号 

注：不涉及基础数据表的固定表，可于 2022 年 10月 13日后开始数据采集整理。 

3、说明 

（1）统计时间。分时期数和时点数。时期数分自然年和学

年，特定时刻产生的指标数值按照时点值统计当时发生数，每

张表格的时间点要求详见 2022年国家数据平台填报指南（附件

3 和附件 4）。 

自然年：指自然年度，即 2021年 1 月 1 日--12月 31 日。 

学  年：指教育年度，即 2021 年 9 月 1 日--2022 年 8 月

31 日。 

时  点：指统计数据的截止时间，即 2022 年 9月 30 日。 

（2）教育部评估中心采用的新版数据采集系统包含大量

数据导入模板，以方便数据采集员将 Excel 中的数据批量导入

系统。该 Excel模板为固定格式，填入数据时不要更改 Excel

模板格式，否则将不能成功导入在线填报系统。批量导入所需

的模板可在兰财教学数据采集 QQ群下载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本次数据采集时间紧、数据量大，请各部门高度重视教

学基本状态数据的采集和填报工作，严格按学校的统一安排和

部署，加强沟通协调，确保所负责的数据准确性、连续性、形

式规范，确保按时间节点准时提交。 

2.请各责任单位指定一名领导专门负责数据采集工作及审

核数据，并由专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负责填报数据。填报数据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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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和往年数据进行对照，注意前后数据的逻辑一致性。 

3.各责任部门的数据填报完毕，学校审核通过后需按照要

求填写《兰州财经大学 2022 年教学基本状态数据采集质量监控

表》（见附件 5）。部门负责人签字，加盖公章后报送至高等教育

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（成思楼 516，各责任单位提交的电子材料

与纸质材料内容必须一致。） 

四、其他 

在数据采集和填报过程中，有其他问题，请及时与高等教

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联系。 

兰财教学数据采集 QQ 群：340263914 

    联系人：白爱桃 

    联系电话：0931-5252896 

 

附件：1.兰州财经大学 2022 年基本状态数据采集工作任务分解

表 

2.2022 年度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采集系统操作流

程 

3.2022 年国家数据平台填报指南（通用篇） 

4.2022 年国家数据平台填报指南（特色篇） 

5.兰州财经大学 2022年基本状态数据采集质量监控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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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 

2022 年 9月 16日 

 

 

 

兰州财经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与评估中心   2022年 9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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